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双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国信证券”）作为数码视讯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：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数码视讯与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签署的《OTT合作

框架协议》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协议主要内容 

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数码视讯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湖南

省有线电视网络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”）

签署了《OTT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约定由数码视讯作为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“OTT

项目”战略合作方，向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 OTT 项目投入超过 10 亿元，用于

OTT融合业务前端平台建设、终端发放和 OTT 视频内容引入。计划在 3年内将湖

南当前用户的标清机顶盒替换为高清或“DVB+OTT”智能机顶盒，预计替换的终

端数量在 300万台以上。双方在技术层面将保持密切合作，未来将合作运营 OTT

业务，具体合作将采用合作分成方式。 

二、交易双方履约能力分析 

国信证券对交易双方签署的《OTT 合作框架协议》，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

的营业执照、网站信息，数码视讯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等资料进行核查后，认为： 

1、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于 2007 年 3 月组建的

全省有线电视网络运营主体，是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负责全

省有线电视网络的运营和管理，负责全省有线电视网络新业务的研究、开发和市

场推广。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，全国首批三网融

合试点企业，湖南省文化企业 30 强，拥有国家广电总局“下一代广播电视网

（NGB）视频云应用实验室”。 

2、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三网融合的龙头企业，2010 年在

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。公司面向广电提供前端系统、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，

能够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提供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。公司产品国内市



场占有率多年保持第一，并与国内主流运营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。针对

广电三网融合、有线电视网络宽带接入、OTT 融合业务平台建设、智能终端演

进，数码视讯提出的解决方案获得业界广泛认可。 

数码视讯的资产规模较大，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，资产总额 27.33 亿元，

净资产 26.08 亿元。且数码视讯的资产流动性较强，27.33 亿元的资产总额中包

括货币资金 14.23 亿元，应收帐款 3.93 亿元。此外，数码视讯还具有较强的盈利

能力，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.25 亿元，净利润 2.48 亿元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：（1）湖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与数码视讯签署

的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内容，属于双方业务经营的范围，系双方重点发展的业

务方向之一，双方均具备较强的履约可能性。（2）双方签署的是意向性的合作框

架协议，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合作意向，甲乙双方根据协议意向内容，另行签订对

应项目的合作合同或协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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